
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評量服務辦法 

108年 1月 9日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 

一、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為使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兒童得到適當之安置與輔導，

應訂定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之安置原則與輔導辦法，其辦法由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訂定之。」 

（二） 特殊教育法第十五條「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結合特殊教育機構及專業人員，

提供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之有關評量、教學及行政支援服務；其辦法，由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三）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實施原則。 

二、 目的： 給予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適當的評量方式，使學生能從學習過程中獲得

自信，進而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及學習習慣，以促進學生適性發展。 

三、 對象： 本辦法所稱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係指就讀本校學生，且經本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核定者。 

四、 服務內容： 依照身心障礙學生之能力、學習管道及個別需求，調整評量方式、提供特

殊考場、特製試卷、輔助器材等適當之評量服務。 

五、 服務範圍： 以學校內舉行之學習評量為主，學生得以接受包括各次定期評量及其他重

要評量等學習評量時，應依其需求獲得評量服務，並依據校內實際行政運作情形自訂

作業流程（附件一）。 

六、 作業內容： 

（一） 依據鑑輔會所核發之特殊考場評量服務項目及個管老師評估學生學習能力、學習

管道之結果列出需要評量服務之項目與方式。 

（二） 所提出之評量服務項目應於該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中提出討論，經會議決定後，

具體實施方式應列入 IEP中。 

（三） 依據 IEP提出校內考試特殊需求申請表（附件二），若討論後，學生欲放棄特殊考

場評量服務項目，須提出放棄考試特殊需求申請表（附件三）。 

（四） 負責學生成績考查之教務處及任課老師需配合 IEP內容確實執行。 



七、 彈性調整評量方式：彈性調整評量方式包括下列向度與項目： 

（一） 評量場地：考場之無障礙設施與環境符合學生需求。 

（二） 評量時間：依鑑輔會安置建議書給予提早 5分鐘入場、延長 20分鐘等服務。 

（三） 評量情境或場所：以小組施測、干擾較少的情境下施測。 

（四） 評量內容：若需調整評量內容，依下列方式進行： 

1. 定期考查及補考：不調整，與一般生相同。 

2. 平時考查：由任課教師或資源班老師（抽離科目國、英、數）依學生日常學習狀

況自訂適當評量。 

（五） 試卷呈現： 

1. 調整試卷呈現方式：點字、放大字體、口頭報讀問題給學生聽。 

2. 調整試卷版面：題目放大、增加題目行距或提供較大的空格答案紙給學生填答。 

（六） 作答方式： 

1. 用替代性反應：如口頭回答、用手語反應、打字或用手指出、利用溝通板。 

2. 用文字書寫以外方式回答：用點字、以錄音方式作答、用電腦文書處理回答。 

3. 請人重抄答案（劃卡）。 

（七） 器材輔助：特殊桌椅、特製筆、放大鏡、擴視機、電腦、錄音機、照明設備等。 

八、 彈性調整評量成績：依下列各種特殊教育實施方式不同而有部分調整： 

（一） 平時成績： 

1. 抽離科目成績，由資源班及普通班任課教師各自評量，依抽離科目（國、英、數）

上課節數比例加權計分。 

2. 無抽離科目成績，由原班任課教師依學生學習狀況訂定適當評量標準，給予成績。 

（二） 定期評量成績：不調整。 

（三） 學期成績：依學生之特教資格，進行學期成績調整，學期及格成績標準如下： 

類別 

科目 
智類 非智類 備註 

國、英、數、社、自 30分 40分  

綜合、藝文與健體領

域 
50分 60分 

感官障礙 

肢體障礙 

身體病弱 

40分 



（四） 補考：依據學生現況能力，由資源班老師訂定評量標準（國、英、數）。 

（五） 依學生狀況若未能達到畢業標準，由特推會決議是否核發畢業證書。 

九、 考試服務人員： 

（一） 考試服務人員應以熟悉接受服務學生特性者擔任為佳，平時考查以任課老師為主

要負責人員，定期考查主要以本校特教教師為主要負責人員，惟接受服務學生有

特殊情況或人員調派出現困難時，由輔導室自行尋覓有意願監考教師，並給予超

堂鐘點費，所需經費由家長會費支應。 

（二） 考試服務人員應於提供服務期間確實依照該接受服務學生所核定之服務項目及實

施方式執行服務，不得擅自更改其項目與實施方式。  

（三） 考試評量服務人員得適時觀察接受服務學生之考試狀況，若有服務項目不適合而

需加以調整、更改、變動、轉換之情況，得於提供服務結束後向資源班反映，並

且應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議決其新服務項目與實施方式，並於下回提供考

試評量服務時實施。 

（四） 相關監考訓練由教務處負責。 

十、 本辦法擬訂後，經特教推行委員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